
晋能源提函〔2024〕0004 号

翟冬鸿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加强电力市场

建设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您的提案提得很好，对深化我省电力市场改革有很好

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关于您提出“完善电力市场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

为建立健全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积极稳妥推进山西省售电侧

改革，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省能源局联合山西能源

监管办于 2022 年 5 月印发了《售电公司管理实施细则》，明确

了注册及退出、运营管理、履约保障等规章制度，切实保障了

零售市场的规范运营；还印发了《电力市场规则体系修订管理

实施细则》，确保规则修订的规范性、严肃性、合规性。2022

年 5 月以来，省能源局按照相关流程，滚动更新电力市场规则

体系，不断完善零售市场建设。规则修订完成后，组织专题解

读会，确保广大市场主体了解市场规则修订内容，保障市场稳

定运行，持续推动电力市场向更加规范方向发展。



三、关于您提出“取消电网代购政策，推动市场主体全面

进入市场”的建议。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

存在，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工商业用户自愿选择是否直接

参与市场。当前山西注册工商业用户约 109 万余户，其中仅约

1.5 万工商业用户入市交易，用电量较大的大工业、工商业用户

已基本入市交易，但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仍是保障众多小微工商

业用户正常购电的重要渠道，也是巩固山西营商环境优化成果

的基本保障。省能源局已积极向国家建议统筹推进缩小电网企

业代理购电工作，对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的相关

工作进行指导。下一步，省能源局将持续完善零售市场建设，

创新商业模式，扩大市场规模，不断吸引工商业用户参与电力

市场。

四、关于您提出“建立信息公开和透明的市场环境”的建

议。为不断健全电力市场监管规章体系，强化市场信息披露监

管，省能源局按照《山西电力市场信息披露指引》文件要求，

逐步扩大信息披露范围，稳步推进信息披露数字化建设，打造

电子信息发布平台，实现了信息披露由单向发布向双向互动转

变；建立了信息披露动态交流与集中讨论渠道，及时解决反馈

各市场主体提出的信息披露意见和建议。下一步，省能源局将

持续完善信息披露方式，优化信息披露平台建设，切实满足市

场主体获取数据的准确性和便捷性需求。



五、关于您提出“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的建议。为

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运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充分发

挥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在电力市场建设运营过程中的市场自律

和社会监督作用，省能源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力市场

管理委员会规范运作的通知》，明确了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的

组织构架和工作职责，并组织完成了第三届电力市场管理委员

会换届工作，打造了市场规则研讨、监督纠正市场秩序的交流

平台。下一步，省能源局将持续加强行业监督，进一步完善市场

监督与行业自律相互补充、政府监管与外部专业化监测密切配

合的监督监管体系。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政府能源领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

更多的宝贵意见。

山西省能源局

2024 年 5月 27 日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0004号提案的答复

